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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張巧玟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2060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300503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https://attach.tycg.gov.tw/)下載，附

件驗證碼：6KXNWU)

主旨：檢送本處113年6月6日召開「113年度第3次法規執行疑義

（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會議記錄

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本處113年5月31日桃建照字第1130044468號開會通知單

賡續辦理。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含附件)、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

開發科）(含附件)、本處建照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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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113年第 3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 

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會議時間：113 年 6月 6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會議地點：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 

主席/主持人: 陳副處長育時                          記錄：張巧玟 

出列席人員 ：(詳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 

貳、 提案內容： 

【案由一】 (提案人: 鍾岳廷建築師) 

本案建築基地因現有道路退縮，北側為領有(67)年桃中市建使字第0923

號使用執照建築物，而南側為鋼構非屬臨時簡易建築，可否引用桃園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周圍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者，免與鄰地

合併可單獨建築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本案基地為3-605、3-606等兩筆地號土地，於民國49年10月12日，

由3-378地號分割後登記為3-605及3-606兩筆地號，經檢討得適用

「桃園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九條附表三檢討。(詳附件1-1、

1-2)。 

二、本基地為住宅區，東側臨接現有巷道，西側臨接未開闢八米計畫道

路，北側3-604地號已建築完成並領有(67)年桃中市建使字第0923號

使用執照，南側鄰地3-607地號現況為既有地上一層鋼骨造舊建築，

為基地鄰接一筆畸零地，依建築線之實測圖說明，本案基地縱使與

南側鄰地合併，對解決基地法定深度不足問題及合併建築仍無法補

足或整理，且並無實益。(詳附件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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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建議:本案基地為住宅區，東側臨接現有巷道，西側臨接未開闢八米

計畫道路，北側鄰地3-604地號為領得(67)年桃中市建使字第

0923號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而南側為合併後仍為畸零地者，

依112年第四次法規疑義決議辦理(詳附件1-10)，本案符合桃

園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八條經本府勘查認定基地周圍確

實無法補足或整理者，得不需與鄰地合併補足或整理，可單

獨建築。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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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提案人: 鄭宇能建築師) 

本案領有(84)桃縣工建使字第974號使用執照在案，今申請增建若無超

過原有執照建築高度者，可否免會軍方航高管制，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 本案領有(84)桃縣工建使字第974號使用執照在案(詳附件2-1)，原

核准建築物為兩層樓住宅，建築物高度為9.05公尺，今於原使照基

地範圍內申請水平增建一層樓住宅，增建建築物一層高度(含女兒

牆)為4.85公尺，增建後之建築物高度並未超過民國84年使用執照

核准之高度(詳附件2-2)，應可免會軍方航高管制。 

二、 檢附111年第3次法規會案由一說明決議供參(詳附件2-3) 

公會建議: 本案111年第3次法規會案由一決議，原基地範圍內申請增建部

分並無超過原有合法執照建築高度，可免會軍方航高管制。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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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提案人: 陳福焜建築師) 

基地內面向道路一幢一棟一戶出入口位置為面臨道路開設，其餘同戶

其他出入口自建築線通路，是否可不視為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之規

定(詳附件3-1)。 

說 明 : 

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為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

通路，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因僅為一幢一棟一戶且出入口位置為面

臨道路開設，其餘同戶其他出入口自建築線通路，應可免設置基地內

通路。 

公會建議 :本案為一幢一棟一戶出入口至面臨道路開設，其餘同戶其他

出入口至建築線通路，可免設置基地內通路，但仍需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90條及同編第110條與其他法規有

關於通路寬度之規定。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5 

 

【案由四】 (提案人: 黃昇墀建築師) 

有關集合住宅於共用部份設置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其延伸之有頂蓋半戶

外門廊，是否可計入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規

定為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免計容積規定(詳附件4-1)。 

說 明 : 

一、依據營署建管字第1100022887號函示，「162條規定得不計入總樓地

板面積之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係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基於管理

維護需要所設置之空間。至於其設置之空間使用內涵及後續管理方

式，亦宜本於因地制宜原則由地方政府依權責適處………」，建議市

府可為裁處適用。 

二、前揭門廊為半戶外空間且為供集合住宅使用空間，尚符合築技術規

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免計容

積。 

三、本案門廊為連接室內管理委員會空間與室外景觀空地的中介過渡空

間，且為公寓大廈之共用且不得約定專有及專有空間，尚符合建築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的

定義(詳附件4-2～4-4)。 

公會建議:本案門廊為公寓大廈之共用空間且不得約定專用及專有空間條

件，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管理

委員會使用空間的定義(詳附件4-2～4-4)。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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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提案人: 徐啓崑建築師) 

基地依都市計畫土管規定臨建築線退縮3.5m建築、非臨建築線部份退縮

3m建築其可建築面積未達法定建蔽率，可否以該都市計畫土管規定依特

殊基地檢討方式酌減退縮尺寸？ 

說 明 : 

本案基地座落於龍潭區紅橋段95、96、97等3筆地號屬於石門都市計畫內

乙種工業區土地，基地面積340.84㎡，法定建蔽率70%，依該都市計畫土

管第14點地規定臨建築線退縮3.5m建築及第3點規定非臨建築線部份退縮

3m建築其可建築面積之建蔽率為36.61%未達法定建蔽率70%(詳附件5-

1)，可否以該都市計畫土管第十四點第(三)項規定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

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處理原則｣將臨建築線與非臨建築線皆酌減退縮

2m建築? 

公會建議: 

一、 本案為龍潭區紅橋段95、96、97地號等3筆土地，係屬「石門都市

計畫」內乙種工業區(詳附件5-2)。 

二、 退縮規定依111年10月3日公告實施「變更石門細部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土管第三點及第十四點第(三)項規定基地

非面臨建築線最小退縮深度規定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

地情形特殊者退縮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本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經查本市龍潭區紅橋段95、96、97地號等3筆土地係屬「石門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有關退縮建築規定請依111年10月3日公告實施「變更石門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計畫書內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內第3點及第14點規定辦理(詳附件)，本案如為特殊基地無法符合前

開要點第14點第1項退縮建築及第3點之基地非面臨建築線最小退縮深度

規定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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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經查本市龍潭區紅橋段95、96、97地號等3筆土地係屬「石門都市

計畫」乙種工業區，依111年10月3日公告實施「變更石門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計畫書內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內第3點及第14點規定辦理」退縮建築規定。 

二、 基地建蔽率未達法定建蔽率上限之情形特殊者，基地鄰接地界線之

最小退縮深度得酌減至2公尺為限。經都市設計審議同意，則得免

留後側之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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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 (提案人: 梁瀞文建築師) 

有關「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獎勵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二款「…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以上…」之距離

檢討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建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相交角度小於180度時其二公尺淨寬範圍如以

境界線平行線交角檢討，隨著角度越小其退縮距離遠大於2公尺，是

否得以半徑二公尺之圓弧檢討，而非以境界線平行線交角檢討。 

二、建築基地與鄰地境界線相交角度小於180度時其二公尺淨寬範圍得以

半徑二公尺之圓弧檢討。(詳附圖) 

 

 

 

 

 

 

 

 

 

 

公會建議:依申請人建議辦理。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參、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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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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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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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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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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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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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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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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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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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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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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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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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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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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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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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24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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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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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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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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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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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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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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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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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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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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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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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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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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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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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39 

 

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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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